
臺南市新市區公所【身心障礙者生活費用補助申請】作業流程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

社會課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社會課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提出申覆 

隨到隨辦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 至 3 週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※法令依據 

  1.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 

2.臺南市身心障礙者生活費用補助審核作業規定 

※應備證件 

1.申請人及代辦人身分證、印章。 

2.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本。 

3.新市區農會或郵局存摺影本。 

4.其他證明文件。例如:學生證、在學證明、兵役證明…等。  

※使用表格 

臺南市政府所印製之身心障礙者生活費用補助申請調查表 

※作業注意事項 

兼具領取老年農民福利津貼、敬老福利生活津貼及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補助者，僅能擇一領

取 

※承辦課室 

社會課    電話 5994771 #132 
 

民眾申請 

公所 

收件、初審 

 

由社會課調閱財稅等資料 

社會課審核 

不符合 符合 

1、 函復申請人 

2、 造冊撥款 

結案 

函復申請人 


